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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年 12月版本 

「商校合作计划」网站申请活动使用指引 

 

所有「商校合作计划」的活动只供香港公营及直资学校申请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申请活动流程： 

 1. 教师使用统一登入系统 

(Common Log-On System) 

(CLO) 登入网站 

 

   

 2. 在「活动」页面浏览活动  

   

A. 由教育局处理申请的活动  B. 由主办单位处理申请的活动 

   

A3. 教师填写网上申请表并提交  B3. 依照活动信件的申请方法报名 

   

A4. 校长使用 CLO登入网站批核申请   

   

A5. 主办机构处理相关申请后， 

教育局以电邮通知相关教师申请结果 

  

   

A6. 活动完成后填写网上活动评估表 

（只适用于工作体验活动） 

 B4. 主办机构直接联络相关教师  

通知申请结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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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教师使用「统一登入系统」 (CLO) 登入网站 

 

 

1.1 

在主页右上方按登入 

 

 

1.2 

选择登入身份 

 

 

 

 

1.3  

网页连接至「统一登入系统」(CLO)后，

输入用户名称及密码，或以「智方便」

登入只有教师、校长及非教学人员用

户才可透过「统一登入系统」申请「商

校合作计划」活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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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4  

成功登入后，页面会显示登入者的个

人及任教学校的资料 

2. 在「活动」页面浏览活动 

 

 

2.1 

成功登入后，按活动 

如选择事业探索活动，网页将显示所

有「商校合作计划」的活动；如选择

大湾区职涯探索之旅，则只显示大湾

区职涯探索之旅的活动 

 

 

同时，可使用检索工具来筛选活动 

 

 

 

2.2 

在活动页面，教师可选择不同类型的

事业探索活动 

事业探索活动的报名方法分为两个

类别： 

 

A. 由教育局处理申请的活动和 

B. 由主办机构处理申请的活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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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. 由教育局处理申请的活动 

A3. 教师填写网上申请表并提交 

 

 

 

A3.1 

在活动页面，当按下由教育局处理申

请的活动时，页面会显示活动数据，

教师需点击底部「申请活动」的按钮 

一般而言，如活动没有指定举办日期，

有关名额以先到先得的方式分配； 

如活动设有指定举办日期，有关名额

将于活动截止报名日期后以抽签方式

分配。 

 

 

A3.2 

于活动申请表填写各项数据，包括： 

 

 

 

 

 

 

(i) 负责教师的联络资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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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ii) 拟进行活动的日期和时间 

请参阅活动详情内的建议活动日期和

时间，按照意愿顺序填写最多 3 个选

择 

（指定日期的活动，如该活动属工作

体验，则不设选择） 

 

 

 

 

(iii) 参加及带队人数 

 

 

 

(iv) 备注（可输入文字，如列出对活动

的特别要求） 

 

填妥资料后，请按「提交」 

 

A3.3 

提交申请后，网页会显示成功提交页

面。相关申请将转发到以下单位作跟

进： 

(i) 校长**，及 

(ii) 教育局 

 

**当教师提交申请后，校长的电子化

服务入门网站 (e-Services)账户会收

到请求批核相关活动的电邮 

 

 

A3.4 

教师提交活动申请后，校长会收到通

知电邮，电邮范本如左图（活动须待

校长批核后才算正式提交，否则教育

局不能处理有关申请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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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4. 校长使用 CLO登入网站批核申请 

 

A4.1 

于活动审批通知电邮内，点击「校长

活动审批表」 

 

 

 

 

A4.2 

依照本指引的 第 1项：使用「统一登

入系统」登入网站 的指示登入「统一

登入系统」(CLO) 

 

如校长未能使用个人账户登入 CLO，

除致电 3698 3640 向电子化服务入门

网站 (e-services) 小组查询外，亦可使

用 学 校 行 政 主 户 Master School 

Administrator (MSA) 登入 CLO，并

以校长身分审批活动 

 

 

 

 

 

 

A4.3  

成功登入后，页面会显示校长的个人

及学校资料 

 

 

 

 

A4.4 点击「活动审批」，进入审批页面 

 

 

A4.5 

在校长审批页面，请求核准一栏会以

「Y」显示正等待校长审批的活动 

 

按「核准／驳回」进入该活动页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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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4.6 

进入该活动页面后，校长可选择核准

或驳回#  

 

如校长核准活动申请，教育局会收到

通知，并会联络主办机构处理相关报

名申请 

 

如校长驳回活动申请，相关教师会收

到系统发出的电邮，通知活动申请不

获接纳，教育局亦不会处理相关报名

申请 

 
#活动一经核准或驳回，学校将不能在

系统中更改相关选择。 

A5. 主办机构处理相关申请后，教育局以电邮通知相关教师申请结果 

 

 

 

如该活动申请已获主办机构接纳，教

育局将透过电邮通知相关教师。 

 

核准的确认电邮会显示活动的联络数

据，教师可自行联络相关人员。 

 

如属工作体验活动，核准的确认电邮

内会同时附有 Excel 表格，教师需根

据电邮指示按时填妥相关学生资料并

传送至 bspp@edb.gov.hk。 

 

如该活动申请不获主办机构接纳，教

育局亦会透过电邮通知相关教师。 

A6. 活动完成后填写网上活动评估表（只适用于由教育局处理申请的工作体验活动） 

 

A6.1 

完成活动后，教师登入本网站（参考

本指引第 1项：使用「统一登入系

统」登入网站），点击「我的活动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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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6.2 

在我的活动页就已完成的活动按「提

交」，进入活动评估表页面 

 

 

 

 

 

 

A6.3 

于活动评估表填写数据，包括： 

 

 

 

(i) 参加学生人数 

 

 

(ii) 参加学生的整体意见 

（整体意见以人数表示，例如第 1题，

有 5名学生同意，有 3名学生不同意，

则在「同意」一栏填「5」，「不同意」

一栏填「3」） 

 

 

 

(iii) 参加学生的建议及感想 

 

 

A6.4  

如该活动设有「电子证书」##，教师须

填写学校名称及学生名字（数据将于

电子证书显示，中英文皆可） 

 
##不设「电子证书」的活动，则没有此

部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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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6.5 

如该活动设有电子证书，当提交电子

活动评估表后，教师将于申请活动时

提供的电邮帐户收到学生的电子证书 

 

(i) 学校名称（与教师在活动评估表

提供的数据相同） 

(ii) 学生名字（与教师在活动评估表

提供的数据相同） 

(iii) 活动的中文名称 

B. 由主办机构处理申请的活动 

 

B3. 在活动页面，当按下由主办机构

处理申请的活动时，页面会显示该活

动信件（PDF档案），教师可依照信件

的报名方法向主办机构报名 

 

B4. 主办机构在收到学校的申请后会

直接联络相关教师，通知申请结果 

 


